墊付申請單
年度：106年

單位別：         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	案由及代墊項目
	案由：
代墊項目：

	代墊原因
	

	代墊金額
	新台幣：  萬   仟   百   拾    元整(NT$       元)

	代墊人名稱
	

	承辦人
	

	單位主管
	

	會計室
	

	校長批示
	

	1、 附註
	2、 因具必要性而須墊付(一萬元以上),請事前先提出請示(墊付申請書),並於核銷時一併附上核准的墊付申請書辦理核銷,付款始將款項支付給墊付人,未事前提出申請者,依規定非零用金(超過一萬元以上)之公款依規定應逕付政府債權人。
3、 廠商收取款項時,請廠商於粘貼憑證(粘貼線以上)空白處蓋公司大小章或(免用)統一發票章或出具收到款項之收據。款項付訖後，經付人員即在粘貼憑證上加蓋(註)付訖日期戳記並簽章。


